荔水利〔2023〕49号

答复类别：C类
关于荔城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42号建议的答复函
陈金东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修渠引水提升灌溉保障和能力的建议（第42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1、您的建议主要为北高镇境内恢复7支渠、8支渠和毛细渠配套渠系工程建设，满足北高镇相关村的农民农田渠道的要求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，让饭碗永远端在老百姓手里。

2、接到您的建议后，局领导非常重视，亲自布置，水利股人员迅速搜集有关资料展开实地现场调查，走访了东圳管理局、北高镇渠道站、北高镇人民政府。通过现场渠系系统勘察，主要源头为7支渠、8支渠折断断头，无法满足农田灌溉要求。7支渠全长8km，年久失修，面目全非，至7支首3km处，开发珠宝永新厂建设，侵占毁坏7支渠600米用于开发场地建设，致使7支渠系末端5km失去灌溉功能。8支渠全长12km，也年久失修，杂草丛生，渠线途经埕头村，埕头村村民盖房占用，缩窄堵塞800米占渠，渠系末端4.5km也失去渠系灌溉能力。

3、7支渠、8支渠权属问题，明确为东圳管理局管理。我局将以此为契机反馈给莆田市东圳管理局，请求东圳管理局列入年度维修规划，逐步加以解决。

感谢您对我区水利工作关心与支持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做好荔城水利事业。

领导署名：朱金秀
联 系 人：邹志德
联系电话：0594-23828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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